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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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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三(27012773_107361039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「高中職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

意願調查表」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107年9月12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

7010873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係國家發展委員會為瞭解「新經濟移民法（草案）」

規劃留用在臺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僑外生留臺工作意願，爰

研擬「高中職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意願調查」中英文問

卷（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b5gW3），並請貴校協助通

知符合資格者於107年9月底前完成填答。

三、如有疑義，請逕洽國家發展委員會高育幸（聯絡電話：02

-23165384，電子信箱：yuhshing@ndc.gov.tw）。

四、檢附國家發展委員會來文影本1分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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